
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午間有輪值或開會需求時之因應方式說明 113.04 修 

一、 有關本校各單位如午間有輪值或開會需求時，在符合勞動基準法（以下簡稱勞基法）及

相關規定下得採取之因應方式，舉例說明如下： 

(一)分組上班方式：將單位內同仁之上班時段分為 2 組，第 1 組為 8 時至 17 時（12 時

至 13時休息），第 2組為 9時至 18時（13時至 14時休息），以錯開中午休息時間。 

(二)調整個人班表方式：將特定同仁之班表，調整為 9時至 18時（13時至 14時休息），

即得於 12時至 13時開會。 

(三)調整個人休息時間方式：維持 8時至 17時班，如 12時至 13時開會，於開完會後立

即補給休息（13時至 14時休息）。 

二、 有前項（一）、（二）需求者，請預先填寫「國立臺灣大學特殊出勤申請表」（請至人事室

網站/常用表單/考訓組/差假項下載）核章後送所屬權責單位（請參「四、諮詢窗口」）

據以調整差勤系統。 

三、 相關規定如下： 

(一) 勞基法第 35 條規定：「勞工繼續工作 4 小時，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。但實行輪

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，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，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。」 

(二) 本校 106年 9月 21日校人字第 1060080586號函略以，若中午需留守人力，依現行

作業由各單位彈性調派，中午不開放另行申請加班。各單位得視實際人力狀況，採

排班方式及調整值班人員之上班時間以為因應。 

(三) 本校職員差勤管理實施要點第 3 點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職員上班日到勤時數為 9 小

時。……彈性上班時間：8時至 9時。彈性下班時間：17時至 18時。……。」、第

4點規定：「各單位得於前點彈性上下班時間內，視業務實際需要，自訂上下班時間，

上班日到勤時數仍須達前點第 1項規定。」及第 10點規定：「因業務特殊需要……

未能依本要點出勤之人員，應專案提出申請經核准後，依核准之出勤時間簽到退，

並由其主管負責督導。」 

四、 諮詢窗口： 

(一)校聘人員： 

1. 校總區：請洽人事室（02）3366-5944、3366-5942。 

2. 醫、公衛學院：請洽「醫學院人事組」（02）2312-3456轉分機 262205。 

(二)技工工友： 

1. 校總區：請洽人事室（02）3366-5944、（02）3366-5942。 

2. 醫、公衛學院：請洽「醫學院總務組」（02）2312-3456轉分機 288402。 

(三)計畫人員： 

1. 校總區：請洽人事室（02）3366-6208。 

2. 醫、公衛學院：請洽「醫學院研發分處」（02）2312-3456轉分機 288012、288013、

288017、288459。 

 

 

 

 


